　　　编号：   　　       
新疆维吾尔自治区

行政执法证件登记表
单　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姓　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时　间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编制

	姓名
	性别
	族别
	出生日期
	政治
面貌
	一

寸
近
期
免
冠
照
片

	
	
	
	年　月　日
	
	

	文化程度
	何时毕业于何所学（院）校何种专业
	

	
	
	

	工作单位及职务
	　

	本
人
工
作
简
历
	　

	何时何地受何单位组织的何种法律知识培训及其结果

	　

	执法主体的性质
	申领行政执法证件的种类

	 A、行政机关　B、得到授权的组织C、接受受委托的组织 
	A、行政执法证
B、行政执法监督证

	执法依据
	　



	执法

范围
	
	执法

类别
	

	执法

权限　
	　

	申请人所在单位意见
	负责人签名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单位盖章）

年　　月　　日

	发证机关意见
	负责人签名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单位盖章）
年　　月　　日

	行政执法证编号
	执法监督证编号

	
	


填　表　说　明

1.“文化程度”填写最高学历。几种不同专业学历中有法律类专业的，在“毕业学校”栏类加以注明。

2.在“执法主体的性质”和“申领行政执法证件的种类”栏内，根据不同情况划“√”。

3.“执法依据”填写主要依据的法律、法规或规章的名称。

4.“执法范围”填写执法的行政区域。

5.“执法类别”填写执法的行业性质，如交通、治安、户籍、矿管、卫生检疫等。

6.“执法权限”填写组织、检查、处罚、监督等具体行政管理权力。

7.“培训及其结果”以上内容，由申请领证人自己填写。“执法主体的性质”至“申请人所在单位意见”部分内容，由所在单位填写。“证件编号”由发证机关填写。

8.扉页“编号”由发证机关根据核准人数按流水号编写。

9.本表一式二份，经发证机关批准后，一份留存申领单位，一份由发证机关备案。

10.本表须用钢笔或碳素笔填写。
